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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北市政府 99 年 1 月份治安會報會議紀錄 

一、 時間：99 年 1 月 22 日(星期五)上午 10 時 00 分 

二、地點：本府 12 樓劉銘傳廳 

三、主持人：郝市長（楊秘書長錫安代）           記錄：趙健佐 

四、出(列)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五、頒獎： 
(一) 第 1 案：98 年 11 月 5 日銀行行員主動勸阻民眾提領現金，避免

遭詐騙案。受獎人員：陳○良先生、蔡○鴻先生。 
(二) 第 2 案：98 年 8 月 20 日銀行行員主動勸阻民眾提領現金，避免

遭詐騙案。受獎人員：林○洲先生。 
(三) 第 3 案：98 年 8 月 13 日銀行行員主動勸阻民眾提領現金，避免

遭詐騙案。受獎人員：黃○凰女士。 
(四) 第 4 案：98 年 12 月 15 日民眾協助逮捕強盜現行犯案。受獎人

員：楊○文先生。 
(五) 第 5 案：98 年 12 月 21 日民眾協助逮捕強盜現行犯案。受獎人

員：蔡○哲先生。 
(六) 第 6 案：98 年 1 月 19 日員警偵破少年虞犯廖○俊涉嫌故意殺人

未遂案。受獎代表：南港分局偵查隊小隊長蔡益旺。 

六、主席致詞： 
    臺北地檢署王襄閱主任檢察官、士林地檢署蔡檢察長、中央

警察大學葉教授及本府各局、處同仁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今天

因為市長有其他重要的行程，所以特別交代我來主持，並且對本

日獲頒殊榮的民眾及警察同仁致上最高的謝意。 
    首先，特別感謝市民楊先生及蔡先生見義勇為的行為。楊先

生發現彩券攤商遭搶後，奮勇上前將犯嫌制伏，並送警偵辦。同

樣，市民蔡先生路過發現被害人大呼遭強盜，即上前協助追緝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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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伏犯嫌，2 位市民朋友的表現可說是令人敬佩。 

    此外，本日針對 4 位任職於金融機構行員熱心積極的表現，

主動關懷領款民眾，並協助警方攔阻遭詐騙之款項，特別表達最

高度的感謝之意。另外，還有南港分局員警偵破轄區青少年逞兇

鬥狠，砍殺學生的案件，除了給予市民對警察辦案的能力與決心

肯定外，更能遏止少年血氣方剛、逞凶鬥狠之心態，讓本市市民

能安居樂業的在本市生活。再一次感謝今天接受表揚的市民對本

市治安的辛勞付出，謝謝。 

七、上次會議主席裁(指)示事項辦理情形：詳如會議資料。 
研考會翁副主委瑞廷發言： 
針對 98 年迄今歷次治安會報會議主席裁指示事項列管案件部分

，有以下 2 項建議修正： 
    一、列管案件第 1 案，因為目前針對監視器之設置都有專案辦公

室持續列管辦理進度，故本案建議改列 A 級較為適當。 
    二、列管案件第 4 案，因為觀光傳播局目前已完成「便捷城市」

及「友善城市」短片的製作，接下來只要將短片發送給本市

各飯店旅館即可完成，故本案建議改為 A 級。 
    主席裁示： 

1. 照研考會建議事項修正。 
2. 餘准予備查。 

八、定期報告案： 
(一)「市長信箱」治安話題彙整報告：詳如會議資料(提報單位：研究

發展考核委員會)。 
    警察局謝局長秀能發言： 

針對防制詐騙案件發生，本局在這段期間有以下幾點作法： 
一、有關詐騙被害人現身說明部分，係有 1 位前駐瑞士代表遭騙

90 萬之後，挺身而出協助警方說明遭詐騙的經過，而本局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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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請警察廣播電台錄製案例持續播送，呼籲其他民眾切勿遭

騙。 
二、為了提高民眾接收反詐騙之訊息機會，本人已親自到警

廣及寶島新聲電台，錄製反詐騙宣導，藉案例宣導加強

防範詐騙之知識與訊息。 
三、近期內本局召開金融機構安全維護協調督導會報，召集

總行代表及銀行公會人員至局針對反詐騙之行員關懷提

問作為進行協調，另也召集全市 14 個老人中心負責人（

社工員）至局召開反詐騙宣導會；同時動員所有分局，

將轄內之金融機構，集中到分局進行宣導；另本局亦印

製了 60 萬份宣導文宣，內容係以擷取最近發生之案例內

所出現的關鍵字彙，例如監管金錢、收押、管收或洩密

等語，宣導民眾如接獲出現是類字彙之電話，即為詐騙

集團所為；目前約已發送 40 萬份防詐騙宣導文宣，並在

本市各大樓、電梯間、醫院等處張貼；另外亦針對本市金

融機構協調行員協助主動關懷提問，對於一些高齡的民眾去

銀行解除定存，除了通知轄區員警護送返家外，亦通知其子

女或親友來了解用途，避免遭騙；對於領款時如果行動電話

呈現通話狀態時，亦有可能遭詐騙集團線上指揮，此時亦請

行員通知警方到場瞭解，以上均係防止詐騙所採取之措施。 
四、詐欺犯罪現為本市當前最嚴重的犯罪現象，本市目前在

暴力、竊盜及持槍犯罪上呈現下降趨勢，惟獨詐欺犯罪

仍有待努力；根據統計遭騙的民眾平均年齡大約在 65 歲

至 85 歲間最多，尤其是在家裡很少出門的人，鑑此，本

局已針對是類民眾加強宣導，經過本局將近一個月的努

力之下，本市案件發生數持續減少中。 
    中央警察大學葉教授毓蘭發言： 
    目前針對詐騙案件氾濫問題，警察同仁在防制方面相當辛苦，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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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有以下 2 點建議： 
    一、例如北投分局在轄區榮民總醫院內張貼反詐騙文宣海報，可

是到醫院去看病的病人，關注的是本身的健康，對於張貼在

旁的訊息往往會視而未見，無法即時的輸送反詐騙資訊，建

議可在藥袋內再附一張反詐騙的宣導傳單，增加宣導效果。 
    二、12 月 1 日是全球反愛滋日，當天在大陸地區從領導人以下全

部都在談論愛滋病，所有的活動都是反愛滋，全部人員都配

掛一個反愛滋的紅絲帶，影響力顯可易見，故建議臺北市能

否擇定一個反詐欺的宣導日，並非僅由警察去站崗而已，而

是由全部局處動員起來，針對反詐騙進行全面宣導，全面性

的將宣導資訊散發出去。 
    主席裁示： 

1. 有關市長信箱編號 MA200912280301 號不滿意案件，在本

市北投區光明路附近睌上 11 點以後，有一些地痞聚集喝酒

擾民情事，如果是經常性的情形，請分局派員加強巡查工

作，以保護當地居民的安全。 
2. 針對反詐騙宣導，市府各局處應全體動員，本市可率先訂

定反詐騙宣導日，動用市府所有的資源來宣導，相信能引

發效果。 
3. 對於在醫院防範詐騙加強宣導部分，可使用公函行文給各

大醫院，將一些宣導資訊給醫院印製於藥袋上或附在藥袋

內，讓領藥的民眾能間接獲知新興詐騙資訊。 
4. 餘准予備查。 

 (二)本市治安狀況報告：詳如會議資料(提報單位：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)
。 

    中央警察大學葉教授毓蘭發言： 
    日前臺中地檢署有有一個反毒及減毒措施，連帶影響臺中縣市竊

盜案件降低，臺北市去年在機車竊盜犯罪上的破獲率雖然較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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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住宅及非住宅竊盜案件在破獲率方面較不理想，是否與經濟

不景氣有關，或與毒品人口有直接關聯，建議是否可比照臺中地

檢署成功的案例，針對毒品人口有效控管，對於竊盜案件應能降

低發生率。 
    士林地檢署蔡檢察長清祥發言： 
    臺中地檢署在緝毒方面作法就是查獲吸毒者以後，第一時間馬上

追查來源，從收案時就從犯嫌各項資料，包括手機裡面的聯絡人

去交叉比對，往上追源，以前因查獲吸毒犯嫌時，常因沒有附驗

尿報告，犯嫌無法羈押，等到驗尿報告出來時，再聲請觀察勒戒

，即有延誤時機之可能；本署自前年同樣開始執行，惟本項作法

需要大量的警力及物力，故需要各分局偵查隊全力的配合，並接

受檢察官的指揮蒐集相關事證，向上追源，效果顯而易見，惟因

並無全國一致性，附近的地檢署並無仿照臺中地檢署的作法，自

然產生排擠效應，故須全國一致的作法，才能真正有實質的效益

，這有待大家的努力。 
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
 (三)建置本市錄影監視系統工作：詳如會議資料(提報單位：警察局犯罪

預防科)。 
資訊處張處長家生發言： 

    對於犯罪預防科的報告有以下幾點補充： 
一、 目前有 1 千多支鏡頭已經接通，線路有 9 百多路，惟在勤指

中心僅能看到 28 支鏡頭顯現的影像，希望能於春節之前，達

成在勤指中心看到 4 千多支影像接通的目標，並請市長在春

節前對外宣示，如此一來，對於春安演習，以及治安防制應

能達到一定的效果。 
二、 目前遭遇較困難處，係路平專案之問題，大約一百多個設置

點與路平專案衝突，而無法施工，故提出幾種變通的方法或

替代方案，一方面希望能在路平專案還沒有施工之前，需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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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挖的盡快開挖，但與路平專案已經衝突的地方，目前只有

朝向其他的替代方案來解決。 
三、 日前媒體曾有報導，市政府建置監視錄影系統要占用民眾用

電，這部分希望警察局跟民政局在宣導時能加強說明一下，

事實上在錶前已經切開引電，不會占用到民眾用電，需要市

民同意部分，係因引電過程需經由民宅牆面，來附掛電線或

加置分電箱，希望在說明時能加強一下，避免媒體做文章。 
    主席裁示： 

1. 有關本市錄影監視系統建置進度，請在春節前達到 4 千多

支鏡頭在勤務指揮中心顯示，以展現市府團隊對本項工作

的重視，宣示市府建置企圖心。 
2. 有關本市錄影監視系統建置與路平專案衝突部分，請譚副

秘書長主持開會研究，在路平專案著手建置時，能否請工

程人員先預埋套管，本案請工務局向路平專案廠商溝通協

調。 
3. 有關媒體錯誤報導錄影監視系統建置占用民眾用電部分，

請派出所同仁會同里長向居民溝通時，再予以加強宣導說

明，以免招致誤解。 
4. 餘准予備查。 

(四) 98 年度分局轄區民眾滿意度調查檢討報告：詳如會議資料(提報單

位：警察局統計室、刑事警察大隊、交通警察大隊、督察室)。 
    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
九、專題報告案： 

(一)對有縱火等治安前科之精神病人追蹤照護作為專案報告：詳如會議

資料(提報單位：衛生局)。 
    主席裁示： 

1. 對於有縱火等治安前科之精神病人問題，市議會相當重視

，需研擬更積極有效的處置與作為，請衛生局統籌辦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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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供備詢。 
2. 餘准予備查。 

(二)防制詐欺犯罪策進作為報告：詳如會議資料(提報單位：警察局刑事

警察大隊)。 

    教育局曾主任秘書燦金發言： 

    有關本局協助防制詐欺犯罪宣導工作部分，第 1 項本局全力配合

執行，惟第 2 項因為事前並無協調辦理情形，故本項工作俟會後

再行協調主協辦單位以及經費問題。 

    社會局吳專門委員爾敏發言： 
    有關本局協助防制詐欺犯罪宣導工作部分，有以下 3 點報告： 
    一、有關警察局提供的反詐騙宣導文宣，本局已發送各老福中心

及福利機構，尤其特別針對獨居長輩，已每戶親送到家，將

來假如再有新的宣導資料，希望能繼續提供。 
    二、下星期一由警察局召開的宣導座談會，本局已通知所有老福

中心的督導參加，將來如果各分局在各服務區內作深度宣導

時，有需本局配合的地方，本局將全力配合執行。 
    三、有關會議資料內請本局協助針對退伍軍人協會加強宣導部分

，因本局對於退伍軍人之資訊較不完備，故本案宜請兵役處

協助宣導較為妥適，另外建議兵役處亦可以針對役男部分來

宣導。 
    主席裁示： 

1. 有關本市防範詐欺犯罪相關作為，請市府其他局處依警察

局提出之要求配合全力執行，並請警察局列管辦理進度。 
2. 餘准予備查。 

十、散會（11 時 50 分）。  


